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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30 号文件《关于核准青岛汉缆

股份有限公司向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的核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缆股份”）向常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能电器”）等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44 万股购买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

益电缆”）80%股权；同时，八益电缆剩余 20%股权由汉缆股份及其全资子公司

青岛女岛海缆有限公司以现金收购，收购完成后，汉缆股份直接和间接持有八益

电缆 100%股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汉缆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的规定，对汉缆股份进行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现对

2013 年度持续督导情况发表意见如下：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1、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情况 

八益电缆依法就本次交易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取得常州市工商局的《备案通知书》，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

成。八益电缆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汉缆股份和青岛女岛海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女岛海缆”）名下，其中汉缆股份持有八益电缆 99.99%股权、女岛海缆持

有八益电缆 0.01%股权。2012 年 4 月 26 日，具备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山

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证书序号：000017）出具了(2012)汇所验资第

6-003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2 年 4 月 26 日止，汉缆股份已收

到新增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零肆拾肆万元整（￥10,440,000 元），变更后的累计

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715,440,000 元。 

2、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事宜的办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

《证券登记确认书》，汉缆股份已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办理完毕本次交易非公开发

行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10,440,000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常能电器、常州

市泓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丰投资”）以及自然人朱弘、朱明、朱峰、

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名下。 



本次向常能电器等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2 年 5 月 16 日，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汉缆股份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和

过户，八益电缆股东变动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成。汉缆股份向常能电器等定

向发行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了登记，并已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1、新增股份的锁定承诺 

非公开发行对象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

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不委托他人管理、不由汉缆股份购回。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汉缆股份本次向常能电器等定向发行新增的

10440000 股公司股份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股

份锁定申请并完成了锁定登记。 

2、交易对方关于八益电缆未来业绩及盈利补偿的承诺 

常能电器向汉缆股份承诺，八益电缆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实现的净利

润数额（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但为套期保值而购买期货所形成的投

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经常性损益除外）为 2,400 万元、2,650 万元、

2,750 万元。 若八益电缆 2012 年至 2014 年三年期，按下列方式计算的实际盈利

数不足常能电器承诺净利润数的，常能电器将于三年期的每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汉缆股份。具体计算补偿额方式为：每年补偿的

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数额－已补偿的净利润数额，前述实际净利润数均应当以八益电缆的净利润数额

（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但为套期保值而购买期货所形成的投资收益

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经常性损益除外）确定，逐年进行补偿，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净利润数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已经补偿的净利润数额不冲回。 

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信审字（2014）第 022012 号

审计报告审计，常州八益 201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3,594.69 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569.94 万元（为套期保值而购买期货所形成的投资收益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经常性损益除外）。常州八益 2013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超出常能电器业绩承诺金额 919.94 万元。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八益电缆 2013 年实现了承诺利润，常能电器

履行了业绩承诺。 

3、避免同业竞争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对象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

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不拥有或控制与上市公司、标的公司

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企业，且发行对象均出具了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

诺。 

2）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承诺：“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前除投资常州八

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外，未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份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

织；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也不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

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 

3）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承诺：

“本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前除投资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外，未投资或控

制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也未从事与汉缆股份、

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本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也不投资或控制与汉

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以及不从事与汉缆股份与八

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 

4）常州恒升电气有限公司针对本次交易也做出如下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与汉缆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汉缆股份控制的公司之间

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同业竞争，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本公司也不从事或投资、控制与汉缆股份、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有同业竞

争关系的业务。” 

5）汉缆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承诺： “本公司/本人及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主营业务存在

竞争的业务活动。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本人不会，而且会促使本公司/

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中国境内参与、经营或从事与汉缆股

份、八益电缆主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在上述收购完成



后，凡本公司/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商业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任何可

能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主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

/本人应于发现该商业机会后立即以书面方式通知汉缆股份、八益电缆，并将上

述商业机会无偿提供给汉缆股份、八益电缆。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凡本公司/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会影响汉缆股份、八益电缆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本公司/本人上述保证及承诺，无论上述收购是否完成，均相对汉缆股份发生效

力。”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

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恒升电气及汉缆股份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均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4、其他承诺 

1）常能电器等交易对方承诺：其所持有八益电缆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

结或其他限制权利情形，权属清晰；承诺在与汉缆股份之间的资产重组被有关主

管部门否决或审核同意至过户给汉缆股份之前，不转让所持有的八益电缆股份，

不在所持有的八益电缆股份上设定质押，同时保证所持有的八益电缆股份不存在

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形；承诺未与第三方签订不利于其所持有的八益电缆股份稳定

的任何协议或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业绩对赌、利润保证、股份回购等）；

承诺在与汉缆股份签署的有关股份认购合同、资产转让合同生效后，无条件及时

配合汉缆股份进行八益电缆股份的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目前八益电缆 10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成，未发现有与交易对方承诺不符的情况。 

2）本合同生效后，交易各方依据届时新订的八益电缆公司章程依法进行八

益电缆决策层、管理层的补增及任命，标的公司管理层已经向上市公司出具了保

持管理层稳定性的承诺，上市公司也承诺保持标的公司管理层的稳定性。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股权交割完成后，八益电缆管理层保持稳定，

管理层及上市公司均已履行了相关承诺。 

3）八益电缆承诺，本次交易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申请期货账户注销。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八益电缆已于本次交易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申

请期货账户注销，履行了相关承诺。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2011）汇所综字第 6-021 号《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预计八益电缆 2011 年度将实现净利润 1191.87 万元，2012 年度将实现净

利润 2374.12 万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XYZH2011JNA4035 号《审计报告》，八

益电缆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49.08 万元，高于盈利预测报告预计的金额，2011

年度的盈利预测已实现。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3）汇所审字第6-058号《审计报告》，

八益电缆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2945.95 万元，高于盈利预测报告预计的金额，

2012 年度的盈利预测已实现。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汉缆股份与八益电缆的产品及客户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本次交易前，汉缆股

份的核心产品为高压、超高压电缆，在高压、超高压电缆市场的占有率累积排名

第一，是国内高压、超高压电力电缆相关技术研发的引领者。电力行业是公司客

户最主要的分布领域，国内电网建设和改造是公司最主要的目标市场。 

八益电缆致力于特种电缆的研发、制造、销售，其主要产品为核电站用电缆、

仪表控制电缆、数据总线电缆、移动通讯基站用电缆、光伏电缆、风能电缆等高

性能特种电缆，产品主要用于核电、石化、信息通讯、新能源等领域，在核电站

用核级电缆、数据总线电缆、移动通讯基站用电缆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高压、超高压电缆以及特种电缆是电线电缆行业的两大高端领域，产品附加

值高，市场前景广阔。本次收购完成后，汉缆股份按照重组方案对公司组织结构

进行调整和完善，重组双方可以利用各自已有的业务优势和销售渠道网络，相互

促进业务发展。汉缆股份将进一步丰富其产品线布局，获取八益电缆特种电缆的

生产资质、生产技术、客户网络及人才队伍，全面加强在特种电缆特别是核电站

用电缆市场的竞争能力，增加市场覆盖广度和深度，成为国内少数同时在高压、

超高压电缆以及特种电缆领域具备先进生产技术、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 

2013 年，汉缆股份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71558.42 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24974.38 万元，分别较 2012 年上升了 27.28%和



20.20%，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首先，公司完成对八益电缆的收购后，通过整合

优化产品结构及销售渠道，推动了销售额的增长；其次，随着生产及销售规模的

提升，公司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采购及管理成本；第三，通过持续研发保持产品

技术领先，通过研发带动产品销售。公司通过收购八益电缆并顺利实现有效整合

优化了产品结构及销售渠道，并通过集中采购降低采购及管理成本，为促进公司

销售及利润规模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收购所预期的协同效应已有所体现，汉

缆股份市场竞争力有所提高。 

五、公司治理的情况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汉缆股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内部管理和控

制制度，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汉缆股份的公司治理实际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

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财务顾问主办人：   

                           邹晓东              王骥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3 月 17日 

 

 




